
即征即退，是指对按税法规定缴纳的税款，由税务机关在征税时部分或全部退还

纳税人的一种税收优惠。即征即退政策涉及多个行业，今天就来一起学习下吧！

一、安置残疾人限额即征即退增值税

对安置残疾人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纳税人），实行由税务机关按纳税人

安置残疾人的人数，限额即征即退增值税的办法。

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每月可退还的增值税具体限额，由县级以上税务机关根据纳税

人所在区县（含县级市、旗，下同）适用的经省（含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下同）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 4倍确定。

享受政策须同时满足条件:

1.纳税人（除盲人按摩机构外）月安置的残疾人占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25%（含 25%），并且安置的残疾人人数不少于 10 人（含 10人）； 盲人按摩

机构月安置的残疾人占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25%（含 25%），并且安置的

残疾人人数不少于 5人（含 5 人）。

2.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3.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

4.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纳税人所在区县

适用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小贴士：

1.纳税人纳税信用等级为税务机关评定的 C级或 D级的，不得享受上述政策。

2.上述增值税优惠政策仅适用于生产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

提供营改增现代服务和生活服务税目（不含文化体育服务和娱乐服务）范围的服

务取得的收入之和，占其增值税收入的比例达到 50%的纳税人，但不适用于上述

纳税人直接销售外购货物（包括商品批发和零售）以及销售委托加工的货物取得

的收入。



纳税人应当分别核算上述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和不得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业务的销

售额，不能分别核算的，不得享受本通知规定的优惠政策。

3. 如果既适用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又适用重点群体、退役士兵、

随军家属、军转干部等支持就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的，纳税人可自行选择适用的

优惠政策，但不能累加执行。一经选定，36个月内不得变更。

二、资源综合利用即征即退政策

纳税人销售自产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提供资源综合利用劳务（以下称销售综合

利用产品和劳务），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具体综合利用的资源名称、综

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名称、技术标准和相关条件、退税比例等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享受政策须同时满足条件：

1.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销售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不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中的禁止类、限制类项目。

3.销售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不属于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综合名录》中的“高

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或者重污染工艺。

4.综合利用的资源，属于环境保护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列明的危险废物的，

应当取得省级及以上环境保护部门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且许可经营

范围包括该危险废物的利用。

5.纳税信用等级不属于税务机关评定的 C级或 D级。

小贴士：

1.纳税人在办理退税事宜时，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其符合本条规定的上述条件

以及《目录》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相关条件的书面声明材料，未提供书面声明材料

或者出具虚假材料的，税务机关不得给予退税。



2.已享受上述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纳税人，因违反税收、环境保护的法

律法规受到处罚（警告或单次 1万元以下罚款除外）的，自处罚决定下达的次月

起 36个月内，不得享受上述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3.纳税人应当单独核算适用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的销售

额和应纳税额。未单独核算的，不得享受上述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4.根据规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禁止类、限制类项目”修改为“《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限制类项目”。

5.自 2019年 9 月 1 日起，《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3.12“废

玻璃”项目退税比例调整为 70%。

三、新型墙体材料即征即退政策

对纳税人销售自产的列入财税〔2015〕73 号文所附《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的新型墙体材料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的新型墙体材料，实行增值税即征

即退 50%的政策。

享受政策须同时满足条件:

1.销售自产的新型墙体材料，不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中的禁止类、限制类项目。

2.销售自产的新型墙体材料，不属于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综合名录》中的“高

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或者重污染工艺。

3.纳税信用等级不属于税务机关评定的 C级或 D级。

小贴士：

1.纳税人在办理退税事宜时，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其符合上述条件的书面声明

材料，未提供书面声明材料或者出具虚假材料的，税务机关不得给予退税。



2.纳税人应当单独核算享受上述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新型墙体材料的

销售额和应纳税额。未按规定单独核算的，不得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

退政策。

3.已享受上述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纳税人，因违反税收、环境保护的法

律法规受到处罚（警告或单次 1万元以下罚款除外），自处罚决定下达的次月起

36个月内，不得享受上述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四、软件产品即征即退政策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 13%税率征收增值税后，

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享受政策须同时满足条件：

1.取得省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

2.取得软件产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或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颁

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小贴士：

1.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将进口软件产品进行本地化改造后对外销售，其销售的软件

产品可享受上述规定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2.软件产品，是指信息处理程序及相关文档和数据。软件产品包括计算机软件产

品、信息系统和嵌入式软件产品。

五、动漫企业即征即退政策

自 2018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月 31日，对动漫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

自主开发生产的动漫软件，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

政策。



六、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和有形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即征即退

经人民银行、银监会或者商务部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

税人，提供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和有形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对其增值税

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本规定所称增值税实际税负，是指纳税人当期提供应税服务实际缴纳的增值税额

占纳税人当期提供应税服务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的比例。

七、飞机维修劳务即征即退

对飞机维修劳务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6%的部分，由税务机关即征即退的政策。

八、销售自产风力生产电力产品即征即退

纳税人销售自产的利用风力生产的电力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 50%。

九、销售自产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即征即退

自 2019年 9 月 1 日起，纳税人销售自产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可享受增值

税即征即退政策，退税比例为 70%。

即征即退相关提醒

1.申请留抵退税条件的纳税人必须符合的条件包括“自 2019年 4月 1日起未享受

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因此，只有选择放弃享受即征即退政策，并

自 2019年 4 月 1 日起不再享受即征即退政策的纳税人，才有资格申请留抵退税。

2.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享受加计抵减政策的，是指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

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计算全部销售额时，既包括一般项目的销售额，也包括即征即退项目的销售额。



3.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或者先征后退优惠政策的纳税人，自税务机关行政处罚决

定或审判机关判决或裁定生效的次月起 36个月内,暂停其享受上述增值税优惠政

策。纳税人自恢复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之月起 36个月内再次发生增值税违法行

为的，自税务机关行政处罚决定或审判机关判决或裁定生效的次月起停止其享受

增值税即征即退或者先征后退优惠政策。


